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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负责拟订并组织实施工业节能、节水和资源综合利用促进政策、规划、标准，参与拟订工业污染控制政策。
2.负责构建绿色制造体系，推动产业优化升级，推进工业高质量发展。
3.负责指导和督促化解过剩产能工作，严控高污染高耗能行业产能。负责工业淘汰落后产能工作。
4.负责组织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。
5.负责指导、推进城市建成区和重点流域危险化学品企业搬迁改造。
6.指导发展环保装备制造业。
7.负责拟订并组织实施产业园区、产业集群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，指导产业园区合理布局，准进园区污水处理等公共配套设施建设。指导有条件的工业园区实施集中供热。
8.负责工业源低（无）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料替代和推广。
9.负责推动工业企业错峰生产。
10.对其组织编制的综合性规划和专项规划组织开展环境影响评价。
11.负责职责范围内的其他生态环境保护工作。
